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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傑出市長獎選拔計分要點附件一

1. 計分原則：
(1) 依在學期間之傑出表現，如體育、技能、藝能、科學或創作、語文、社團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敬師孝親、助人義行、其他等有具體特殊事蹟且經政府單位、學校或教育主管機關獎勵認證者。
(2) 國中階段各項表現傑出有具體事蹟，或經公開競賽且具政府單位或教育主管機關所核發之獎狀、獎盃或獎牌認證所得之獎勵均予以計分，並依給獎單位分為下列各級：
1.校級：由校內各處室給獎
2.區（鄉、鎮、縣轄市）級：由政府單位如文山區公所等認證者。
3.縣市級：由縣市政府單位或教育主管機關獎勵認證者（如縣市教育局）
4.全國級：由部院政府單位或教育主管機關獎勵認證者（如教育部）。
5.國際級：如奧林匹亞競賽、亞奧運、國際科展等。
(3) 校級(本校校內)之認證為全校或學年的公開比賽經排名核發獎狀，或經校方公開甄選且核發證明者。未經公開比賽之獎狀，如有獎徵答等，均不予計分。
(4) 私立或民間協會機構所舉辦之比賽，以及班級內比賽之獎項，如成績進步獎、寒暑假作品優良獎…等，均不予計分，但得列為佐證資料提供參考。
(5) 敬師孝親、助人義行類因考量品格表現難以量化，另以詳實之文字性描述以為參考。
(6) 若有計分疑義，應由原核發單位提具證明。
	名次


對照分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至
十名

	
	特優
	優等
	甲等(佳作)
	入選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金牌
	銀牌
	銅牌
	
	
	
	

	校級
	個人獎
	5
	4
	3
	
	
	
	

	
	團體獎
	

	區級
	個人獎
	10
	8
	6
	4
	3
	3
	3

	
	團體獎
	

	縣市級
	個人獎
	15
	13
	11
	9
	7
	5
	3

	
	團體獎
	13
	11
	9
	7
	5
	3
	2

	全國或
臺灣區級
	個人獎
	20
	18
	16
	14
	12
	10
	8

	
	團體獎
	18
	16
	14
	12
	10
	8
	6

	國際級
	個人獎
	25
	23
	21
	19
	17
	15
	13

	
	團體獎
	23
	21
	19
	17
	15
	13
	11


◎科學展覽比賽以個人組競賽成績計算。
◎同項、次比賽之計分以分數較高者計算，不得重複計分。
[bookmark: _GoBack]
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各班推薦表附件二

	班號
	九年      班      號
	學生姓名
	

	類別
	□體育     □技能     □藝能     □科學或創作   □社團活動
□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  □敬師孝親、助人義行      □其它　　　　　　

	序號
	比賽名稱
	受獎時間
	名次
	得分
	備註

	1
	
	
	
	
	

	2
	
	
	
	
	

	3
	
	
	
	
	

	4
	
	
	
	
	

	5
	
	
	
	
	

	6
	
	
	
	
	

	7
	
	
	
	
	

	8
	
	
	
	
	

	獎懲記錄：大功      次；小功      次；嘉獎      次。
大過      次；小過      次；警告      次。
	積分合計：        分
(積分高低僅供複審委員參考，非絕對之依據)

	特
殊
具
體
事
蹟
描
述
	

	導
師
意
見
	

	推薦
類別
	□導師推薦
□自我推薦
	推薦者簽名
	


◎本表連同佐證資料請於115/04/27（一）16:00前送學務處訓育組彙整，逾時將不予受理，謝謝。

 導師：             訓育組長：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